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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刊編輯委員會訊息： 

     於公元 2009 年立法院通過「經濟社會文化」人權公約，並由總

統馬英九批准施行法在案。此期會刊另闢藝文走廊，即是響應此一「經

濟社會文化」人權公約，消彌人類以社會經濟活動為藉口，而整天浸

淫在未知的世界自我催眠，自我陶醉，而漸漸墜入了無止無境的「貪、

嗔、癡」迷網中不能自拔。為此本文以「寫給朋友的一封公開信」兼

談捨棄貪、嗔、癡，進而提昇淨化自己的身、心、靈」為標題。藉自

文山書院，天官財神，對「禪」之降示引言:「天心月圓;華枝春滿。

官禪無用;謂之大用。五動用心;神元合一。路靜三更;聞蛙蛙叫。武

學道修;天生自然。財順心順;體順運順。神無情無;來無不往。降無

情無;私無意外。月人日下;人人人山。空空空山;山山色色。色無色

山;無山空無。漏空再補;再補再回。 

     本文特以上詩之意境，闡明「禪境」之意涵。一旦理禪到這種境

界，那麼世界上所有的「相」不再被執著，心鏡就像明月一般，粒塵

不染。不管塵埃如何的填補，明鏡畢竟是明鏡，它永遠會回到本來的

真面目～「真我」。找回原來的「真我」，就是「道」的真意了。 

     人的心若能如「明鏡圓月」(每月農曆十五日)，則塵色不沾，而

達到「見色空色」，「覺空盡色」才真正為「真色」「真空」。這才

是真「道」。 

     以上對「禪」的意境應該可以說表彰淋漓盡致，尚盼藉此文與我

同道之士共悟，說不定能幫助你了解人生的究竟，而找回真正的自

己，進而提昇淨化自己的「身、心、靈」則幸甚矣! 

      

 

 

 

 

微笑是世界 

共通的語言， 

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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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法規專論，此期於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中關於繼承登記，

提出兩個案例:一、某甲旅居美國多年，為辦理往生父親分割繼承登

記，可否授權同是繼承人之兄丙代為辦理?有否違反民法第 106 條自

己代理之規定？二、被繼承人某甲於民國 32 年以戶主身分死亡，同

戶內遺有長子乙，次子丙，後來乙於民國 40 年死亡，問遺產稅如何

申報？以上二例是很典型的經常會碰觸的問題，會員同業應仔細研

讀，以利個人執業能力。 

     另著法規專論另有一文:「公司合併法制」讀後心得報告是當今

很多大公司合併小公司，金融機構相互合併，電子科技公司合併，國

內電化科技與國外公司的合作交互購併投資，都是有很顯著例子，為

讓會員了解公司合併法制之內容，特別撰文公司合併之基本概念，公

司合併程序之建構，公司合併後之效力，利害關係人之保護等做有條

有理，井然有序的陳述與介紹，然後提出個人之見解，與會刊同道分

享。 

     如要更仔細研讀公司合併相關法律，還請同道們認真研修公司

法、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施行細

則、土地法、動產擔保交易法，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等等法律規則、細則、解釋令函，必須要全部去融會貫通，才能

一窺公司合併之全貌。 

 

 

 

    

 

 

 

 

 

 

 

 

克盡做人的本分， 

在工作中得到快樂喜悅， 

就是最踏實，最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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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1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召開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本會由阮理

事長森圳出席。 

102/02/0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

錄。 

102/02/19 通知全體會員代表本會訂於 102年 3月 21日假和美鎮鼎皇軒囍宴廳

召開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102/02/19 通知 101 年度會員及直系親屬就學獎勵受獎人，出席 102 年 3 月 21

日假和美鎮鼎皇軒囍宴廳召開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接受

表揚。 

102/02/19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 102 年 3 月 5 日假本會會議室舉辦 102 年度

第 1 期「會員執業經驗分享」研討會，研討主題：農地移轉 vs 稅賦

規劃，講師：阮理事長森圳。 

102/02/19 轉知全體會員訂購永然出版社-高名譽理事長欽明「共有土地處分實

務與技巧」售價$300 元之工具書。 

102/02/21 通知全體理監事於 102年 2月 27日參加施輔導理事長弘謀之子結婚

典禮。 

102/02/22 通知彰化區理監事於 102 年 3 月 2 日參加會員柯錦慧之祖母往生告

別式。 

102/02/22 通知參加高雄縣地政士公會 102 年 3 月 6 日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依序輪由阮理事長森圳、黃監事琦洲出席）。 

102/02/22 通知參加台南市地政士公會 102 年 3 月 8 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除阮理事長森圳外依序輪由黃常務理事敏烝、蔣理事龍山出席）。 

102/02/23 通知彰化區理監事於 102 年 3 月 5 日參加會員黃文苑之父往生告別

式。 

102/02/27 參加施輔導理事長弘謀之子結婚典禮，本會除依婚喪喜慶禮儀辦法

致送禮金，並由阮理事長森圳、施名譽理事長景鈜、洪名譽理事長

泰瑋、黃常務理事永華、黃常務理事敏烝、許常務理事炳墉、鐘常

務理事銀苑、陳常務監事美單、楊理事秀霞、陳理事仕昌、謝理事

金助、王理事文斌、邱理事銀堆、楊理事鈿浚、洪理事敏森、曹監

事芳榮、潘總幹事思妤及劉幹事依婷出席祝賀。 
102/02/27 通知參加嘉義市地政士公會 102年 3月 13日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暨選舉第八屆理監事、常務理監事、理事長（除阮理事長森圳外依

序輪由黃常務理事永華、王理事文斌出席）。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262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2 年 2 月 

- 4 - 

 

 

 

  

公司合併法制讀後心得 
蔣龍山/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理事·法律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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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者，人恒助之 ; 

害人者，人恒害之。 

心存善念， 

做個有福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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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盡力，受人歡迎 ;  

俯仰無愧，心安理得。 

做事憑良心，事事多稱心， 

朋友常關心，處處都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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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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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感想 

  努力拜讀王志誠先生所著「公司合併法制」及嶺東科技大學財經學院財經法律研

究陳介山老師之所著「企業併購法制」、「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獨立專家之研究」、「論

資產收購，不同意股東收買請求權之研究～以原因事實及程序為中心」等著作之後，

由迷迷糊糊到逐漸清晰瞭解，公司合併牽涉之法律層面太廣泛，諸如公司法、企業併

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土地法、動產擔保交易

法、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等等法律規則、細則、解釋令函、必

須要全部去融會貫通，才能一窺公司合併之全貌，難怪初學的我倍感艱辛與挫折感。

當學尹始，有所謂的「剪不斷，理還亂」之象，如今又承陳介山老師再次啟蒙，加之

囑咐做有關公司合併法制之讀書心得書面報告，個入遂逐一一選讀相關公司合併法制

之文章，而諫選王志誠先生之大作「公司合併法制」一文，詳加複讀，經個人咀嚼領

悟，仔細整理作成此一報告，冀不負陳介山老師之「教不倦」之期望。 

經以上老師之解惑及拜讀之後感想：本人認為作者王志誠先生對公司合併研究面

深且廣，尤其相關法律面都相當嫻熟，其所提建言，例如，對於公司合併似無必要限

制異種公司之合併及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之種類，頗具建設性，亦符合時代性；另者

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所引進略式合併及非對稱合併等二種簡式合併類型，立意雖好，

但對存續公司及母公司之反對股東不得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且對債權人亦不具有資

訊取得權及異議權，如此，已對於少數股東及債權人之保護嚴重失衡，提出批判，並

援引美國及日本之立法例，供台灣立法者重新建構上列二種簡易合併之規範內容，以

調和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衝突，實是法層迷暗之燈塔，頗有見地，個人深表贊同，並以

此表達敬意。 

 

 

 

 

 

 

 

 

尊重別人， 

就是尊重自己。 

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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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 

繼承登記 
文/鄭竹祐 

【案例一】 

某甲旅居美國多年，為辦理父親之分割繼承登記，可否授權同是繼承人之

兄丙代為辦理？有否違反民法第一百零六條自己代理之規定？ 

【參考法令】 

1.內政部 89 年 8月 29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16270 號函  

要旨：旅外僑民授權同是繼承人之兄弟姊妹申辦分割繼承登記，無民法第 106

條規定禁止雙方代理之適用 

內容：查禁止雙方代理之規定，旨在保護本人之利益，非為保護公益而設，非

強行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為並非無效，經本人事後承認，仍生效

力(參照最高法院八五台上字第 106 號裁判)故本案既經本人許諾，如當

事人間無爭執者，登記機關應得受理之。 

【解析】 

1.查民法 106 條自己代理與雙方代理之禁止，其旨意係為保護私權而定，然其

契約行為既經本人許諾而本人又具完全行為能力者，顯不須再有保護私權之

考慮，可為契約之進行。 

2.準此，以授權方式辦理之契約行為，如授權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而授權書可

推定為真正，應認其已經本人之許諾。 

【解答】 

本案某甲及某丙均已成年，具有完全之行為能力，某甲以授權書方式委託

某丙代為辦理父親之分割繼承登記，應認已得本人某甲之許諾，故代理人某丙

雖同為契約訂立人，亦無違反民法 106 條之規定。 

 

【案例二】 

被繼承人某甲於民國三十二年以戶主身分死亡，同戶內遺有長子乙、次子

丙，後乙於民國四十年死亡，問遺產稅如何申報？ 

【參考法令】 

1.內政部 83 年 3月 10 日台(83)內地字第 830309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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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發生於民國 38 年 6月 14 日前之繼承案件，申辦繼承登記免檢附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 42 條規定之文件，惟應查無欠繳土地稅後，再據以辦理 

內容：發生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之繼承案件，繼承人依行政院 60 年 12

月 9 日台 60 財字第 11949 號令規定，既一律免徵遺產稅，其申辦繼承

登記，免檢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2 條規定之文件。 

2.內政部 84 年 7月 14 日台(84)內地字第 8410215 號函  

要旨：發生於民國 38 年 6月 14 日前之繼承案件，申辦繼承登記免檢附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 42 條規定之文件，惟應查無欠繳土地稅後，再據以辦理 

內容：按「發生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之繼承案件，…其申辦繼承登記，免

檢附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文件。」為本部 83 年 3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8303099 號函釋在案。故發生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之

繼承案件，因免檢附稅捐機關核發之同意移轉證明書等文件，為簡政便

民，亦無須由申請人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依法免徵契稅及土地增值

稅」文件。惟欠繳土地稅之土地，依土地稅法第 51 條規定，在欠稅未

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為執行該規定，並兼顧申請人

申請時效及權益，宜由當事人先行向土地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明有無

欠稅後，再據以辦理。 

【解析】 

1.按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所發生之繼承案件，依內政部 83 年 3 月 10 日台內

地字第 8303099 號函規定，得免予申報暨檢附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文件。惟

為辦理地價稅或房屋稅之查欠，仍應由申請人製作繼承分割協議書或登記清

冊持向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查欠俾供登記機關審核。 

2.關於被繼承人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前死亡，而於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後其

繼承人發生再轉繼承之事實時，其遺產稅如何申報乙節，筆者認為，再轉繼

承之發生屬應檢附遺產稅證明書之時點，仍應由再轉繼承之繼承人按法定應

繼分申報檢附遺產稅證明書始為合法。 

【解答】 

1.被繼承人某甲於民國 32 年以戶主身分死亡，顯為民國 34 年 10 月 24 日前之

日據時期家產繼承案件，依當時台灣民事習慣，以同一戶內之男性直系血親

卑親屬長子乙及次子丙均分繼承，其應繼分各為二分之一，且某甲係於民國

38 年 6月 14 日之前死亡，故免予申報遺產稅。 

2.而某乙於民國 40 年死亡，係屬應申報遺產稅之時點，故申辦某甲之繼承登記

時，對某甲之部分雖免予申報遺產，但對某乙之部分則應由其合法繼承人就

法定應繼分二分之一申報並檢附遺產稅證明書。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262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2 年 2 月 

- 19 - 

 

 

寫給朋友的一封公開信兼談捨棄貪、嗔、癡 
進而提昇淨化自己的身、心、靈 

蔣龍山/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理事·法律學碩士 

海○兄如晤： 

  連續接得您的來信大作，冗長論述，詳細撥冗拜讀之後，不外乎是「禪」

與「琉璃光蓮花世界寶地」及財富大翻身，2008 最夯的寶塔投資，是保值抗通

膨最好的選擇，且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所推出的商業性產品，像似傳

銷似的行銷手法，是「人」想出來的商業手段。我與您所談的純粹是學術性的

探討，互相交換心得，摒除商業行為或利益、欲望，我講求的只是精神層面及

學理基礎。因為人之生命體非常有限，不可能整天浸淫在未知的世界自我催眠，

自我陶醉。我們要求生存，所以我們經營各類職役，我們求學(由過去人類及當

今人群所累積的智慧結晶，把知識變成經濟，即是所謂知識經濟領域)就是要藉

由先人之經驗及現代人不斷地創新，來服務人群，不但能利他且能利己，亦符

合先人所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

繼起的生命」，這才是人生的真諦，亦才是務實的人生。我們不是神仙，沒有空

暇去研究什麼「大生命力」，大造化力，大造化力衍伸大智慧力，讓人取之不盡，

用之不絕」，這些事務就讓神仙去執行，我們是平凡人，做名符其實的平凡事就

可以了，這樣的人生只做本份內的事，亦就不虛此生，如此功德圓滿，亦就實

至名歸，這就是個人對人生的看法，既單純又不複雜。 

  其次兄談「禪之道」，此地弟願以詩之意境，藉自文山書院天官財神，對「禪」

之降示引言
註1
：天心月圓；華枝春滿。官禪無用；謂之大用。五動用心；神合一

元。路靜三更；聞蛙哇叫。武學道修；天生自然。財順心順；體順運順。神無

情無；來無不住。降無情無；私無意外。月人日下；人人人山。空空空山；山

山色色。色無色山；無山空無。漏空再補；再補再回。其詩所呈現之禪境如下，

說明： 

天心月圓；華枝春滿。「天心」是人天生的本質，它圓整無缺，就像農曆每月十

五日的滿月。入禪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先要解脫欲念的束縛，空無雜執，把心

境回復到原來如滿月一樣的圓。華枝春滿，是春天來到，花枝朵朵爭艷，色彩

繽紛。此句寓意，是當一個人空欲之後，他的心回復到像出生時一般的圓整，

因為圓整的心，什麼都不缺，非常地充實，要什麼有什麼，就像春花一樣，盈

盈枝頭。如此以華枝春滿，映出「天心月圓」清靜中的色彩，把「空即是色」

的本意表露無遺。 

  官禪無用；謂之大用。「官」指五種官感；「禪」為入定的狀態。這句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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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入禪之時，心無雜執，五官不會受意念的擾亂，各司所職，雖不察覺五官

在活動，其實五官正發揮出最高的效用。舉生活中事例，例如平常我們在看東

西，並不覺得有眼睛的存在，但有一天，眼睛疾病了，視力減弱了，看東西模

糊不清，甚至眼睛會痛，此時才會感覺有眼睛的存在。因此我們的五官雖然存

在，而我們並不覺得它們的存在時，這才是它們發揮最大功能的狀態。因此一

個入定的人，看起來對外界都沒反應，但在聲響的腦波試驗中，入禪者的反應

卻比一般人敏感許多。這就是以現代科學來證實「官禪無用，謂之大用」的真

例。亦說明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道理。 

  五動用心；神合一元。「五動」是指人體五官所反射的感應，即眼、耳、鼻、

舌、身所反應出的「色、聲、香、味、觸」等五覺。「五覺」之所以有知，乃是

心的作用。所以說：「心」為感覺之本體。「神」指的是「真我」。假若「心」的

感受都能動用其智慧，事事依理而為，那麼不管外界事物如何變化，「偏阿」的

「性」無緣可由，如此「心」與「真我」就能合而為一。諸如此種「動用其心，

不分化其性」的行為正是「動心釋性」的真正功夫。 

  路靜三更；聞蛙哇叫。「路」指入禪之途徑。「靜」與前句的「動」相對照，

三更指「靜之極」。聞蛙哇叫，以外聞而論，是指與青蛙共鳴。以內聞而論，是

指人的心，「靜至極至」。那麼便可以聽到我們體內器官，組織等各部相互間的

對鳴，正像蛙哇叫。理禪的人，如「上丹田」打開後，便可內觀其身，內聽聲

息，全身透澈，毫無雜質。本詩句在強調禪靜之時，「雖覺無聲，亦為有聲」亦

即是「空即是有」的意思。 

  武學道修；天生自然。意指一個學武習劍之人，其最高境界在於「心劍合

一」，而心劍合一，首要必須心無雜念，如有所念圖，則「意」「劍」分舍，無

法同居。心無雜念，就是「天心月圓」的天心，它是最合乎自然天理的。學武

修道跟練劍一樣，一定要秉乎自然之理。如一有念圖，則學武之心不在武，只

想以武負人，以武耀己。修道之時，只求特殊，標新立異，為名為利。這根本

違反自然不忮不求的原則。是故只有心在道，而意卻反道，道如何能生。所以

學武修道，除了「法乎自然」外，沒有其他方法。 

    財順心順；體順運順。「財」指生活物資。「心」指思慮。「體」指人體的健

康情況。「運」指人，氣的循環。其詩意境是指要財物能讓我們運用自如而不窒

礙，就是要一個思慮靈活的心。而要個思慮靈活的心，必須身體各器官都能協

調暢順，要能協調暢順，就必須讓身上的氣運行無阻。如果身上之氣不順，身

體之器官便無法調適。身體不適，心便煩燥，無法把事情考慮周詳，所做之事

便易錯誤百出，當然錢財亦就虧了。甚至有些思慮封閉的守財奴，有進無出，

阻碍「財」的運轉，背負「財」的重擔，患得患思，又如何達到禪境。反之，

一個人的「真氣」能暢運無阻，那麼身體的毛病也會被排除。人的身體健康精

神充沛，心就靈巧，心一靈巧，就能達到「大用」的境界，無得而得。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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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運順暢，則身體順暢，體行順暢，則心意順暢，則知何財應得，其所得之財

都本乎天意，此即謂之財順。 

  神無情無；來無不住。降無情無；私無意外。「神」指心意，即響往之意，

亦即是想要得到什麼。「情」指欲，欲得的意思。「降」是降賜，即妄想、收受

之意。亦就是想要別人給與什麼。此情指妄、迷戀之意。假如我們沒有冀望別

人給與我們什麼，或迷戀某人、某事、某物，那麼我們就不會有貪妄非份的想

法。 

  月人日下；人人人山。空空空山；山山色色。「月人」指心若明月的人。「日

下」指萬物盡在太陽之下，清楚而明澈。人人人山，第一字人是動詞，是指人

「以官感覺知」即是以「色身來看的意思」。「山」字指巨大，眾多。空空空山，

第一字「空」也是動詞，即以空悟之心來看的意思。山山色色，「山山」指物的

眾多聚集，「色色」指物的種類繁多，即是應有盡有的意思。此二句詩意境是：

假若一個人能修回如月圓的真心「清淨無為」，那麼他看每一件事情，就像是在

太陽照耀下一般的清楚。若以他的色身（肉眼）來看人，不管這個人，有若山

那麼大，（巨觀而論）或看自己如山那麼大，亦或這些人如山那麼多，他都能歷

歷在目（覺知）。若以空念來觀看，因為念已空，則山雖多，雖大，感覺起來也

是空的。如此情況之下，萬物皆因為我們無得之心，紛紛匯入，溶成一片。形

形色色無所不有。所謂「形色皆性」，這亦就是「明心見性」的真實情況。也就

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實景。 

  色無色山；空山空無。漏空再補；再補再回。「色無色山」是說假若能而達

無色的境界，就如同上二句所說色滿連山。假如我們能覺知此山為「相」（執礙），

而能「離相存真」，則為「真空但無」，這就叫做「漏盡」（即完全沒有執礙的煩

惱）。一旦理禪到這種境界，那麼所有的「相」不再被執著，心鏡就像明月一般，

粒塵不染。不管塵埃如何的填補，明鏡畢竟是明鏡，它永遠會回到本來的真面

目～「真我」。找回原來的「真我」，就是「道」的真意了。 

  心若能如「明鏡圓月」（每月農曆十五日），則塵色不沾，而達到「見色空

色」「覺空盡色」是為「真色」「真空」。這才是真正的「道」。 

  以上這些詩句，對禪的意境可以說表彰得淋漓盡致，尚盼海○兄多加參悟，

說不定能幫助你了解人生的究竟，找回真正的自己，進而提昇淨化自己的「身、

心、靈」，則幸甚。 

  專此函達三張書墨  謹祝 

平安 

            弟 蔣龍山 

                  敬上 2008.12.23 

 
註 1

 : 陳銘堂，民國 76 年 8 月 28 日初稿，民國 80 年 1 月 19 日修稿，禪境，中華氣能協會，自版，氣
功基礎班課程講義理禪要領二～清靜意念雜執，頁 2-17。 


